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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省级软件企业

技术中心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信局，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工信局：
为推进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加快技术创新，提高工业信息化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依据《江苏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开展2021年省级软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评价将对2020年以前（含2020年）认定的省级软件企业技术中心（名单见附件1）进行评价，请各市工信局技术创新处会同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处、大数据产业处组织本地区省级软件企业技术中心所在企业做好评价工作，负责对评价材料进行审核，指导企业按照要求编制材料，确保评价表数据与附件证明材料一致。评价材料包括：企业技术中心工作总结、评价数据表（2020年度）及所需附件证明材料（附件2）。2020年度新认定的省级软件企业技术中心只需报送评价数据表。
二、请各市工信局于2021年9月30日前行文将企业评价材料（纸质一式一份，电子光盘一份，工作总结提供word版，评价数据表提供excel版）和《2021年省级软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数据汇总表》（见附件3）报送我厅（邮寄地址另行通知）。

三、如有企业发生更名、变更情况的，请附有关证明材料（附件4）。不参与评价的企业，视同放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资格。

四、《评价材料格式》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网站（http://gxt.jiangsu.gov.cn/）“政策法规”栏目相应文件中下载。
联系方式：技术创新处  025-69652812；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处  025-69652687；大数据产业处  025-69652633。
   附件：1．参与评价的省级软件企业技术中心名单
   2．《企业技术中心工作总结》提纲和评价材料 
   3．2021年省级软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数据汇总表
   4．江苏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更名需提供文件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1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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